莆田市既有建筑转换使用功能实施意见（试行）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总体原则）为助力我市城市更新改造，深化工程领域审批改革，更好地推进既有建筑转换使用功能及活化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实施意见。

第二条（适用范围）已取得产权证明文件的建筑（文物建筑、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风貌建筑除外），适用本意见。
第三条（基本原则）建筑转换使用功能的范围实行动态管理，并坚持以下原则：
（一）不得改变产权证明文件证载用途、土地性质及容积率；

（二）不得对相邻土地、建（构）筑物等造成影响，不得影响相关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

（三）不得对城市规划、周边环境及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四）既有建筑改造，建筑安全性应符合《既有建筑维护与改造通用规范》（GB55022-2021）《既有建筑鉴定与加固通用规范》（GB55021-2021）有关规定及省、市有关要求。

第四条（正面清单）当建筑的土地用途符合《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或《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划分，建筑进行转换使用功能（对应功能业态详见附件）符合以下情形之一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无需征求自然资源部门的意见，可直接向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申办施工许可和消防审验手续：

（一）利用土地（房屋）用途仅为商业服务业用地、商业服务设施用地的建筑，转换为零售商业用地、批发市场用地、餐饮用地、旅馆用地、商务金融、娱乐用地对应功能业态的；
（二）利用土地（房屋）用途为零售商业用地、餐饮用地、其他商服用地（物流除外）的建筑，将其内部功能业态调整互换为商场（商铺）、餐饮、办公、娱乐、住宿、公用设施营业网点、配套商业、康养及教育机构、卫生医疗机构及其他类商服的；
（三）利用土地（房屋）用途为批发市场用地的建筑，配置商场（商铺）、餐饮、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及配套商业等功能业态，且配置的总地上建筑面积不超过地上总建筑规模10%的；
（四）利用宾馆、旅馆、酒店建筑，在非客房区域配置办公、餐饮、娱乐及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等功能业态，且区域配置的总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20%的；
（五）利用商务金融用地或商务设施用地的建筑，配置教育培训机构、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等功能业态，或将建筑完整楼层调整为住宿功能的，或在建筑内配置餐饮功能且配置总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20%的；
（六）利用土地（房屋）用途为工业厂房、仓储的建筑（火灾危险性为甲、乙类除外），在不改变建筑火灾危险性的前提下，将生产、储存功能相互转换或增加物流功能的，或将闲置建筑整体转换为便利店、体育运动及健身场馆、办公及其他类商服等功能业态且转换后宗地内非生产性设施用房的建筑面积不超过总建筑面积的15%；
（七）利用各级政府（含行业部门及所属事业单位、企业）所有或管理的教育、办公、医疗、文化、体育建筑及社会福利与保障设施，配置生活文化娱乐设施、药店、便利店或配套商业等功能业态；
（八）利用公园、旅游景点内配套设施及管理用房，在保证建筑主体功能不变的前提下，配置服务游客的零售、便利店及餐饮等商服功能的（饭馆、餐厅、住宿功能除外）。
第五条（负面清单）建筑转换使用功能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不得进行项目受理：

（一）利用违法建筑或违规搭建部分进行使用的；
（二）将住宅功能改为非住宅功能的；

（三）将使用功能转换为易燃易爆、危化品生产加工存储或危险废物存储等功能的；
（四）将地下设备用房、车库、非机动车车库或交通、消防通道改作他用的；
（五）将架空层封闭、中庭填补、楼层增减面积、建筑外墙外扩等改变建筑规模和公共空间的；

（六）列入城市改造计划区域内且计划公布时间在两年内的项目；
（七）影响公共安全、生态环境、违反公序良俗以及其他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不得改变用途的。

第六条（设施豁免）建筑转换使用功能时，因消防安全要求，在满足交通安全的前提下，建筑用地红线内增设场地出入口、室外疏散钢梯、地面成品水箱等临时设施及构筑物的，无需办理规划许可手续。
第七条（标准规定）产权证明文件或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文件，任一记载的建筑用途符合本意见第四条规定的，均可认定建筑符合转换使用功能的要求。
建筑转换使用功能应按照现行国家建设工程技术标准和国家、省、市有关文件规定进行设计改造。涉及功能转换比例控制的项目，审批前应收集相应建筑的平面图纸用于比例核算，比例情况以图纸审查机构审查结论为准。

涉及市场监督、消防救援、环境保护、城市管理、卫生等行业管理审批事项的，改造后应取得相关行业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八条（拆迁争议）本意见仅用于建设单位或者个人申办建筑（场所）转换使用功能的审批手续，涉及房屋征收拆迁相关事项时，按原法定登记文件记载用途及我市政策进行评估与核算。
第九条（实施要求）本意见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实施过程中，如遇法律法规和政策调整，按最新规定执行。

附件：既有建筑转换使用功能对应功能业态范围清单

附件：

既有建筑转换使用功能对应功能业态范围清单

一、商场（商铺）。包括商场、百货、超市、药店、零售、便利店、果蔬店、服装及小商品市场等
二、餐饮。包括奶茶、冷饮、茶馆、咖啡、小吃、轻食、日料、饭馆、餐厅等。

三、办公。包括社会单位、团体、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相关单位的办公用房及相关设施。
四、社区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包括社区党建设施、社区居委会工作用房、居民公益性服务活动用房。
五、娱乐。包括酒吧、KTV、剧院、音乐厅、影视场所（电影院、私人影院、影吧、视听馆等）、歌舞厅、网吧、电子游艺厅、展览馆、棋牌、桌游、剧本类场所、密室逃脱、洗浴场所、保健养生，体育运动及健身场馆（含健身房、儿童游乐馆、运动潮玩场馆、球类竞技馆、保龄球馆、台球厅、飞镖馆、真人CS、室内滑雪、溜冰场、蹦床、电动卡丁车等）。

六、住宿。包括宾馆、旅馆、酒店、电竞酒店等，不包括民宿。

七、公用设施营业网点。包括移动通讯营业厅、有线电视营业厅、供水供电供气营业网点、金融保险、银行网点，不包括加油站、加气站、充换电站等。

八、配套商业。包括洗车店、机动车饰品店、洗染店、洗衣干洗、照相馆、理发美容点、家政、综合修理、废旧物资回收站、末端物流营业网点等。

九、康养及教育机构。包括月子中心（无治疗功能）、教育培训机构，以及相对独立的养老中心、午托、幼托、日托服务、托育机构等。

十、卫生医疗机构。包括宠物医院、综合诊所、专科诊所（眼科、口腔等）、体检中心（无治疗功能）等。
十一、其他类商服。包括电商直播网点、艺术传媒、研发设计、技术服务、地产中介、汽车展示（4S店）等。


